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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二○一四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 14：00 在重庆市璧山永嘉大道 111 号公司一号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2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104,39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7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3,576,17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3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2,528,22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37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的议案进行逐

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洪耕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公司在任监事 8人，出席 8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宇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

决：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促进公司的发展，拟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作如下修

改： 

原章程：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摩托车零部件，

工业钢球，轴承。经营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

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

料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业务；

销售家用电器，百货，五金；自行车，摩托车维修，助力车生产（按许可证核定事项

及期限从事经营）、销售。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摩托车。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摩托车；制造、销售摩托车零部件、工业钢球、轴承；制造、销

售非公路用全地形车；制造、销售非公路用雪地行走专用车；制造、销售通用机械设

备、农用机械设备、建筑机械设备；经营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国

家组织统一联合的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加工贸易和

补偿贸易业务；销售家用电器、百货、五金；自行车、摩托车维修；助力车生产、销

售。（具体表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合并统计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审议的《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获得有效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有效表决权

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一、按投票方式统计 

1、现场投票 153,576,173 153,576,173 100% 0 0 0 0 

通过 2、网络投票 2,528,225 1,910,825 75.58% 617,400 24.42% 0 0 

3、合计 156,104,398 155,486,998 99.60% 617,400 0.40% 0 0 

二、按股东类别统计 

1、控股股东 153,566,173 153,566,173 100% 0 0 0 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 2,538,225 1,920,825 75.68% 617,400 24.32% 0 0  

 
3、合计 156,104,398 155,486,998 99.60% 617,400 0.40%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聘请重庆天元律师

事务所刘震海律师、李国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渝

天律[2014]见字第 13 号），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附件 

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二○一四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 O 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